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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弱水谈到自己在一份光绪八年( 1882) 刊印的宗谱里看到过“公益事”一词，认为应该是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这

在 20 世纪以前，显然是相当罕见的。( 陈弱水． 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M］．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 112． )

②近代意义上的“公”是被界定在公共领域范围，要求走出封闭的家庭、地域空间，而与国家、社会、民族等包含政治

色彩的名词联系在一起，与传统“公”的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 经学、政治和宗族———
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0． )

【社会保障研究】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
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周秋光，黄召凤

(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

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

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

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

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

教育，兴办实业学堂; 开展医疗卫生; 改善城市交通; 创设消防组织; 改良社会弊俗。地方

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

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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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益”，系指公共或公众利益，它是晚清从西方引介而来的新词和术语。“在中国，‘公益’一

词使用似乎非常晚，几乎不见于 20 世纪以前的文献”［1］( P110 － 111)。但在“公益”这一近代术语出现之前，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缺乏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或事物，时人常以“义”名之，如“义学”“义仓”“义浆”

“义田”“义庄”等，并把此类行为统称“义举”或“义行”，这些行为和组织多少都带有一定的公益性［2］。

但也不难发现，这类“公益事”①大多还停留在传统范围，即以君主、宗族为代表的传统之“公”，并非我

们所指的近代意义上的“公”②。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变是异乎往古的，如何让国家振兴、民族



富强成为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

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了西方

传入的公益理念，且观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并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

传播，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一、戊戌维新时期公益理念的萌发与传播

戊戌维新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开始与

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紧密相连，萌发出具有近代色彩的公益理念。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并在一

些刊物上发文指陈传统慈善事业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应效仿泰西良法，“教养俱

备，择其善者而从之”［3］。如 1897 年 5 月 31 日，《申报》即刊登评论文章《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该文

认为中国传统善堂重在“养”，“教”的能力尚未具备，因此，必须借鉴他国经验，仿行其良法不可［4］。这

一时期，推动传统慈善观向近代社会公益理念转变最有力者当属经元善和康有为。

( 一) 经元善的公益观

经元善是晚清江南著名的绅商，“亦是声望素孚、影响及于全国的慈善活动家”［5］。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起，他便主持上海协赈公所，办理义赈活动长达十余年。那一时段，“经元善的慈善观念基本上

还是传统的，浸染了乐善好施、善与人同的传统美德，但也残留着某些迷信的因素，因果报应色彩甚

浓”［3］。随着维新改良思想的传播，经元善的慈善观出现了转折性发展，即传统慈善观开始向近代公益

观过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救急不如济贫。他认为以往善举，多是遭遇灾荒后的临时赈济，

极易导致漏弊丛生，因此提出要“于行善中，求生财惜费之法”［6］( P245) ，如“课工教艺”之法。二是善举之

惠，应从一身及于一家，从一时及于永久。即改变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与格局，创设新的慈善活动。他

认为设立工艺院是惠广泽远的最大善举，“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

德尤无限量”［6］( P246)。三是创兴义学。在兴办义学方面，经元善尤为注重兴办女学，认为“我中国欲图

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6］( P213)。四是重视“开风气、正人心”的

社会公益活动。如设劝善看报会、立新式学堂等。

( 二) 康有为的公益观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在系统阐述变法图强救亡理论的同时，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

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相结合，撰写了《大同书》。在书中，他构想出的“大同世界”，即为“‘公养’‘公教’

‘公恤’的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慈善公益体系，这也是康有为慈善观最全面的体现”［7］。在《大同书》中，

康有为指摘中国传统宗族慈善的局限，认为其“自宗族而外，捐舍之举，为一县者寡矣，为一省者尤寡

矣。至于捐巨金，以为一国之学院、医院、贫院、孤老院者，无闻焉”［8］( P261) ，而欧美各国“捐千百万钱，以

为学院、医院、恤贫、孤老院者，以泽被一国者，不可数也”［8］( P261)。故而提出社会公益事业应该无宗族与

国家之界限，全由“公养”“公教”“公恤”等公益性组织来承担。所谓“公养”，即妇女怀孕后，送入公立

的“人本院”赡养。婴儿出生后则由公立的育婴院、怀幼院负责养育; 所谓“公教”，即儿童六岁之后入蒙

学院，十岁至十四岁入小学院，十五岁至十七岁入中学院，十八岁至二十岁入大学院。皆为免费的义务

教育，至二十岁毕业后，则用其所学、所长为社会服务; 所谓“公恤”，即有疾病的人可入公立医疾院，六

十岁以后难以自养的老年人可入公立养老院，清贫无依的人可入公立恤贫院，有废疾的人可入公立养病

院，对于逝世者可入公立化医院［8］( P290 － 291)。如今看来，康有为的公益观虽不免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但也折射出晚清社会先进在借鉴西方公益理念的基础上对改造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不懈追求。

此外，这一时期，提出新型公益理念的还有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志士。他们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

的同时，还将“公益”贯穿于政治改良的始终，与当时的变法革新桴鼓相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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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现是将“公益”视为关乎地方兴革的重要一端，由此孕育出早期地方自治思想。如梁启超在陈述

“公益”与地方事务关系时指出: “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 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其或有一

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9］( P44)

1898 年 2 月黄遵宪在早期地方自治组织———南学会成立大会上声称:“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矣。某

利当兴，某弊当革，学校当变，水利当筹，商务当兴，农事当修，工业当劝，捕盗当讲求。……由一府一县

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10］受此影响，地方公益事业曾在戊戌

维新期间短暂地出现且获得初步发展。但不幸的是，自维新政变伊始，“曾与其密切相随的慈善公益机

构也由此而受牵连，或被勒令裁撤，或致自行消散”［3］。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维新时期公益理念的萌

发传播及其短暂的公益实践尝试，为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地方公益事业的广泛兴起提供了理论引领和

路径选择。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 “维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犹如昙花一现，没能获得持续的发

展。这种情形直到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后才有改观。”［3］

二、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期间地方公益事业的实践

1901—1911 年，清廷为应对面临的内忧外患双重危机，对传统政治体制实行改革，“新政”和“预备

立宪”运动次第发生。随着改革的渐次行进，地方自治运动作为“推行宪政的基础工作”蓬勃开展，“内

外臣工，所日汲汲者，地方自治也”［11］。曾在维新政变后一度被摧毁的地方公益事业，只有在这种新的

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才得以重新生根、发芽、作育和成长。以绅商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将公益事业作为地

方自治的重要事项，在清末十年的自治活动中广泛地付诸实践。

( 一) 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

20 世纪初期，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对自治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1909 年清廷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要求各地遴选公正绅士，依章程将城镇乡自治各项事宜迅速筹

办。这些自治事宜共计八项，其中前六项内容均涉及地方公益慈善事业［12］( P245)。它们是:

( 一) 本城镇乡之学务: 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等;

( 二) 本城镇乡之卫生: 清洁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戒烟会等;

( 三) 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 改正道路、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等;

( 四) 本城镇乡之农工商务: 改良种植牧畜及渔业、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等;

( 五) 本城镇乡之善举: 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施粥、养仓积谷、贫民工艺等;

( 六) 本城镇乡之公共营业: 电车、电灯、自来水等。［13］( P728 － 729)

由上观之，所谓“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13］( P728) ，其内容大多关乎地方公益

事业，洵非虚言。该章程颁布以后，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地方精英( 主要是绅商阶

层①) 积极倡办地方自治所、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等机构，担负起办理地方事务的主要责

任，其宗旨大多“以联合一气，讲求公益，辅助地方行政”［14］为主。如 1906 年上海成立地方公益研究会，

以“研究地方公益，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 1907 年浙江孝丰成立自治公益社，以“图地方公益，为自治之

萌芽，立宪之预备”为宗旨; 1907 年广东普宁成立自治会，以“振兴学务，改良风俗，办理地方公益”为宗

旨; 1907 年广西广平成立临时议事会，“以联结公共团体，谋地方公益为宗旨”; 1907 年江西乐安成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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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甲午战争后，传统的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士绅阶层传发生异化，日趋觉醒，开始朝多元的方向发展。绅士分化取向大

致有三: 一是通过工商实业向近代资产阶级转化; 二是通过兴学办报等文化教育事业转向自由职业者; 三是与会党

结合走向社会下层。其中最为主要的分化是传统士绅与商人出现合流。( 转引自马小泉． 国家与社会: 清末地方自

治与宪政改革［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124． )



治会，“察地方情形，共图公益”为宗旨，等等［15］。

在清政府自治政策和地方精英开展自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下，各类民间社会团体①自然也就纳入地

方自治运动的轨道，他们加强联络与整合，致力于发展地方公益事业，纷纷发出“维持公益，力图进步”

的呼声［16］( P171)。故而它们与传统善堂、同乡会、会馆、会所一样被称作“公益团体”。商务印书馆于

1909 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就曾盛赞这些“公益团体”，“凡学界商界各团体，往往联合同志，设立章程，

以谋种种公益之发达，诚足嘉也”［17］。

( 二) 地方公益事业的实践范围

无论是官府推动抑或是地方精英倡办的自治机构及各类民间社团，其宗旨大都不离地方公益事务。

李平先生在总结桑兵先生研究清末新式团体立会宗旨时，得出“所谓‘公益’，范围至广，举凡开启民智、

传播新知、普及教育、开化风俗、兴办实业、改善民生、推广善举、保全利权、维护治安、组织调查、集群研

究、促进地方自治等，皆属之。”［16］( P181) 概括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公益事业的内容有以下数端:

一是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是地方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

1901 年清廷发布“新政”上谕，要求发展新式教育和振兴实业，此后十余年间，各地涌起了一股开办学堂

与振兴实业教育的浪潮，“从京城到地方，中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12］( P305)。其

中清廷尤为注重实业教育，鼓励各地创办实业学堂，将其作为振兴实业，教养贫寒子弟获得谋生的重要

手段，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1906 年 3 月，学部在上奏清廷请饬各省办理学堂时认为，“实业教育所以

振兴农工商各实政，教养相资，富强可致”［18］。为使更多贫寒子弟进入学堂学习，课以粗浅艺术，俾得有

谋生之资，清廷准奏给事中刘学谦《奏设半日学堂片》，“谕令各州县广筹经费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

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使之无所藉口，无所畏难。……此等学堂，愈多愈善。无论城乡，每二三百家，

即应设一处”［19］。据不完全统计，“1907 年全国共有实业学堂 137 所，学生 3 693 人; 1908 年 189 所，学

生 13 616 人; 1909 年 254 所，学生 16 649 人; 1912 年达 445 所，学生 36 615 人”［20］。实业教育发展之兴

盛由此可见一斑。其中以清末实业家张謇在江苏南通的自治实践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自治之本，在

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21］( P406)。对于慈善与教育两端，张謇认为“属于积极之充实者，

最要为教育; 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 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

补”［21］( P355) ，即弥补慈善之阙，必须重教育之功效。因而张謇于 1907 年以后，以实业、教育为依托，开始

举办公益事业，先后置办育婴堂、贫民工厂、盲哑学校、伶工学校以及南通医院等。

二是开展医疗卫生。晚清以来，天灾人祸交叠相见，致使防疫事业及医疗救助备受社会关注，各地

相继设立了一些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医疗卫生知识日渐传播开来。加之地方自治过程中，“讲求公

共卫生”，比较注重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从而带动了医疗卫生公益事业的发展。在防疫方面，1904 年，

天津大沽海口设立防疫医院，以“保卫商旅，消弭疫疠”［22］( P210) 为宗旨，积极开展疫病防治业务，对突发

性传染病的扩散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1911 年东三省鼠疫流行，传染至津埠一带，天津绅商随即发起

成立天津防疫保卫医院，修建医院资金及常年经费，“统由本埠绅商合力筹划”。该院创办后，“无论租

界内外之人遇有病症，一体入院施治。……赖以存活者甚伙，防卫之法商民称便”［23］( P2167)。在医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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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学意义上的民间社团泛指一切社会组织，既包括家族、宗族、同乡会、善堂等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

群体，也包括学校、医院等因缘于不同事业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群体，还包括各种不同目的、不同功能的实业性、文化

性、政治性团体。这些社团基本上是建基于成员的共同利益之上，以自愿参与为原则，以谋求团体成员乃至整个社

会公共利益和福祉为旨归。特别是 20 世纪初期在桎梏社会生机的戒律禁条逐渐松弛后，大量新式民间社团蜂拥而

起，如各种商会、学会、教育会以及其他功能性团体，据桑兵先生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中统计: 仅

1901—1904 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四川、云南等地，

先后建立的新式社团就有 271 个( 不含分会) 。



助方面，此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便是红十字会的创建。清末十余年间，由于公益理念的传播以及近代交

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运用，新成立的公益组织或团体已突破狭隘的畛域观念，广泛参与各地救济，甚至

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性人道主义救援，最著名者当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于 1904 年 3 月由英、法、

美、德、中五国人士在上海设立，成立之初，“即以战时扶伤拯弱、平时救灾恤邻为宗旨，在日俄战争和辛

亥革命中都全力以赴，积极投入战地救护，或抢救难民出险、资遣回籍，或救治伤兵、掩埋暴尸”［24］( P122) ，

贡献颇多。1904 年《申报》对这一盛举进行了专门报道:“溯自中外通商以来，万国一心，踊跃奔赴，能与

我华合办大善事者，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25］此外，城市卫生管理亦是地方公益之一端，1907 年 2

月，苏商总会因城市垃圾“臭秽污塞，亦染疾病，殊于卫生有碍”，提出“卫民之生，莫先清理街道”，为此

专门拟定“治理城市卫生简章”10 条［26］( P689 － 690)。经过清理，城镇公共卫生条件得以改善。

三是改善城市交通。晚清以来，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间商铺更趋兴旺，遍及城镇的各

个角落，繁荣的背后往往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一些商铺、摊贩为了招徕顾客，任意将柜台、栏杆、铺板搭出

街道，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1906 年 8 月，苏州巡警局因清理街道铺户事，照会苏商总会，“仰即会同绅

董广为劝导，实力遵办，毋任观望”［26］( P687)。并让商会转发有关清道规则传达给各商铺，“请烦查照转

发，并请广为劝导，务使人人皆知道清道规条，既便行人，又资卫生，利己利人，同沾公益”［26］( P686)。针对

一些小本营生及愚顽之辈“袛便私图，不顾公益”的抗违行为，巡警局以苏商总会“为商界总机关，一呼

众应”的影响力，请求商会“邀集各商多方劝谕，并派人随处察看。凡侵占街道各店，饬令一律照章收

进，其桀骜不驯、有意违抗者，即希开示牌号、地名，以便饬提究罪，惩一儆百”［26］( P695)。经巡警局严格查

禁与绅商竭力劝告，道路交通获得了极大改善。在道路修整方面，除官办工程局负责管理外，地方绅商

往往自行集资进行修理，如 1910 年 7 月，天津南阁西大伙巷众铺商因道路积水，影响交通，各绅商即自

行集资 300 元，请工程局派员进行修治［23］( P2272)。同年因上海小东门城门狭窄，为解决过往车辆拥堵问

题，上海公益研究会致函总工程局，提出扩建城门，改善交通的可行性方案。需特别指出的是 1903 年由

新兴工商资产阶级发起和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该运动以收回铁路主权，集资兴办铁路公司为主务。地

方绅商在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章开沅、马敏等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到 1911 年，我国共创立了

16 家商办铁路公司，其总、协理几乎全是享有各类功名、职衔的士绅或绅商”［27］( P346)。这些商办铁路公

司的建立，不仅抵御了外辱、激扬了民气，对国内交通建设亦具有重大意义。

四是创设消防组织。防火救灾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原为一种善举，清初以来，多由民间的“水局”

“水会”“龙社”“火社”“水龙局”等名目繁多的民间组织来承担。这类传统的消防组织大都附设于各业

公所、庙宇或善堂中，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多为分散，所使用的救火工具也极其落后，很难有效控制火

情。如苏州早在清初即已有称为“火社”的民办消防组织，其“组合不完，人品复杂，一遇火警，则鸣锣扰

攘，扰乱人心。甚至争水夺路，恃众逞凶之举，时有所闻”［27］( P295)。20 世纪初期，城镇绅商开始组建新型

的消防组织或对旧存组织进行改造，革除传统消防组织的弊病，以适应近代城市发展的需要。上海系最

早组建近代型救火的城市，1908 年各救火会联合组成上海救火联合会，该会拟定统一章程，划分出五个

救火区，相互间驰援救火。此外该会筹集 7000 余两白银，建立当时上海城内最高的警钟楼，还组建“瞭

望队”，“四时一班，分班轮值”［16］( P194) ，严密监视火情，一遇火情即鸣钟，及时施救。1908 年和 1910 年，

苏州绅商以传统“龙社”为基础，分别设立“苏州西北城救火联合会”和“苏州救火联合会”，以期统一救

火的组织与协调工作。联合会之下，绅商陶熔、赵日升等人于 1910 年发起成立“济水龙救火社”，该社

已非松散的临时性组织，而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详细的试办章程，其“以联合群力，消弭火患，图

谋地方之治安为唯一宗旨”［27］( P296)。该社名称虽旧，但已与传统的“水会”“龙社”有很大不同，明显具

有消防与治安的双重性质，已具近代化消防组织之雏型。

五是改良社会弊俗。1905 年后，随着立宪运动及地方自治的蓬勃兴起，兴革改良之事日渐增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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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社会弊俗成为地方公益事业的又一内容。如浙江镇海绅商张水云等公议设立风俗改良会，“以兴利

除弊为宗旨，亦地方自治所不可少之举也”［28］。此后各省自治研究会、公益研究所大都将改良风俗纳入

地方自治活动，如在浙江，嘉兴新丰镇公益社( 1906 年成立) 其活动主要办理振兴教育、卫生、劝业及查

禁茶寮、烟室、赌厂等事; 鄞县自治会( 1906 年成立) 章程中规定: 禁赌、防淫、戒烟、正俗、弥盗、劝学六

项; 在江苏，常熟地方自治会( 1906 年成立) 自治活动为: 振兴实业、保卫治安、规划工程、补助教育、改

良风俗诸端; 在广东，普宁自治会( 1907 年成立) 自治活动范围限于振兴学务、改良风俗，办理社会公

益，如此等等。在改良社会弊俗方面，地方自治机构及其绅商尤为关注鸦片陋习，倡议设立各种禁

( 戒) 烟团体，将禁烟和戒烟纳入地方公益范围。近代以来，鸦片流毒，废时失业，病身败家。而吸食

者却屡禁不绝，据统计: 至 1906 年，吸食者达到 2 000 万余人。［27］( P299) 迫于形势，1906 年清廷发布“勒限

戒烟”诏令，饬令各级政府官员，务必于 1907 年 6 月底以前，停歇各处烟馆，一律改成膏店。上海绅商率

先设立“振武戒烟宗社”，厉行戒烟，“计分股支社六百余处，力任戒烟者三万余人”［27］( P300)。在天津，

1906 年 12 月，各绅商拟在永丰屯黄绅花园内创设天津公立戒烟善会，“以期多一善会，即多一劝导之

处，转移习俗较为迅速”。并拟“可先行试办，必济时艰，而弥隐患。仍随时寻觅相当地方劝立分会，以

宏善举”［23］( P2173)。因戒烟以药品为大 宗，故 众 药 行 绅 商 商 量，“妥 筹 药 料，尤 属 维 持 公 益，不 遗 余

力”［23］( P2174)。至 1909 年，至会戒烟者多达 2 535 人，可谓收效显著。

三、地方公益事业在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中的作用

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尤其清末的十余年间，地

方自治运动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尽管清廷推行自治的目的在于确立绅商“辅政”地位，以达到稳固

专制政治的目标，即所谓的“专制性质之自治”。但也应该看到，在这十余年间，无论是官府倡设的自治

机构亦或是由绅商发起成立的各类民间团体，大都将“公益事务”作为地方治理的主要事宜，不仅推动

地方公益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反过来，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势必也会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诸端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助推其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 一) 推动政治近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荒政几近陷于废弛状态，传统的民间慈善组织担负起救济灾民的重任。甲午战

争的惨败，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意识到救济灾民的根本之道在于改革荒政，主张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变

革，要制订像西方国家那样注重养民、治民的政策。如康有为于 1895 年《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到“养民

之法”有四，即“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29］( P143)。而救国则须从“扶贫济弱”开始，其

措施有三: 一是移民垦荒。由国家组织移民至地广人稀的东三省、蒙古、新疆等疏旷之地，既开发了边

疆，又可恤养贫民。二是教工。在各州县设立警惰院，收入无业游民及非老弱病残的乞丐，教以艺业，使

其能够自食其力。三是养穷。对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唶哑、断者侏儒等民之无告者，需在各州县

设诸院，协助于善堂善会，筹措善款，以资救济。［29］( P146 － 147) 清季十余年间，政治近代化的转型还表现在

地方公益事务在延续原有内容的同时，还衍生出与晚清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新内容，如 1908 年清廷颁

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时规定“缴纳‘公益捐’者可以成为选民”［30］。此外，清廷推行地方自治将公

共事务的管理权下放到民间，这为地方绅商参与地方政权建设提供了合法途径。绅商往往借助于在自

治过程中掌握的一些权势，以及在办理地方公益事务中享有的广泛声誉，得以将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政

治领域。如苏州绅商在创设市民公社自治组织时便阐明，该组织的目标不仅在于“振兴市面，扩张利

权”，更为重要的是“助宪政之进行”［27］( P341)。1907 年广东绅商在成立粤商自治会时，亦指出该自治会

“借此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预新政，兴国富强之伟愿，不仅是粟易布，通有无之

区区作为已也”［31］。由此观之，绅商在筹办地方自治过程中，涉足参与政治领域建设，由此改变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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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从政者的成分，给封建专制政权注入一些新鲜血液，客观上促进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 二) 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商潮汩汩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社会阶层出

现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绅商渗透合流，互为一体的现象。晚清时期绅商逐渐从传统社会阶层中分离

出来，“1905 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是构成绅商阶层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32］。在地方自治运动

实践过程中，绅商扮演着主要角色，从维护自身利益考量，这一阶层尤为注重发展地方经济事务，大都将

农工商务、创兴实业作为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指向，这些公益活动的开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

近代化转型。其次，在清季十余年间，民间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除创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工

厂外，各类具备公益性质的习艺局、工艺局、劝工厂、贫民工厂等机构也纷纷发展起来，“这些工艺场所，

均以‘教导养民’为指归，让贫民入局习镌刻、编制、刺绣、瓦木诸作之类，待一两年技艺有成后即可出局

自谋职业”［12］( P311)。不仅解决了贫民生计问题，安定了社会秩序; 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对促进传

统农耕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地方自治公益研究会以及民间团体把诸如

兴修水利、筑堤修路、开矿设厂等诸多项目也一并纳入地方公益事业的范畴，不仅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

与发展，一定程度上还为当地经济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
( 三) 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

教( 慈善教育) 和养( 慈善救济) 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两大端。传统慈善机构向来“重养轻教”，近世

以来，这一现象才有所改观。戊戌维新时期，慈善事业一改过去重养轻教的弊端，日益趋向教养并重，这

期间倡导最有力者乃慈善家经元善。他在 1897—1898 年，开风气之先，捐资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学堂。
1898 年春又在余姚、上虞两邑，创设余上农工学堂，“以实现自己寓养于教的宏图伟愿”［12］( P304)。清末

十余年间是中国近代教育大发展时期，各地掀起了振兴教育以救中国的热潮，从京城到地方，中学堂、专

门学堂、实业学堂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推动教育转型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者，是南通实业家张謇，

他认为只有教育发达，实业兴盛，人才不断涌现，资金不断积累，才有可能举办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地方

自治方可进入理想状态。清末地方自治期间，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学校及文化事业主要有通州师范

( 1902 年) ，翰墨林印书局( 1902 年) ，通州博物院( 1905 年) ，通州女师( 1906 年) ，通州师范附小( 1906

年) ，通州女师附小( 1907 年) ，通州农校( 1911 年) ，南通图书馆、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 1912 年) ，等等。［22］( P198 － 199) 这些学校及文化机构已与传统书院教育有很大区别，对国民素质的提升和

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无疑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四) 激发民族精神

晚清在公益理念兴起与公益实践开展之际，正值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加剧之时。地方公益

组织虽不是政治机构，但在时局日艰、民生日蹙、国运日衰的背景下，表现出愈益振奋的民族意识，故其

所从事的公益活动不能不折射出自强不息、居危思变的民族精神。如甲午战争后，著名绅商张謇在得知

《马关条约》签订后当晚，曾在日记中写下“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批注有云:“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

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33］忧患意识激发了张謇的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毅然从中式状元的科场荣

耀之巅转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海著名慈善家经元善也表现出空

前的爱国情怀，他在《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中指明设立该会的功用，即希望阅报者“如见我华之被

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明，国富兵强，则当思振刷精神，急

起直追”［6］( P269)。字里行间表露出自强不息、居危思变的民族精神。地方自治期间，民族精神的激发还

体现在爱国绅商领导的诸多排外运动中，如 1901—1903 年的拒俄运动，寓沪各省绅商善士千余人，于

1903 年 4 月聚集在上海张园举行集议，通电声言:“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人民万不承认。”同年 4 月 30

日《苏报》上刊登《中国四民总会知启》，在附言中，更是直接呼吁:“发爱国之血诚，视国事如家事，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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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如家产，勿任他人妄割取一寸之土，妄侵窃我一毫之权。”［34］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绅商发起和领

导的另一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5 月 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首倡在全国推行抵制美货，“在座绅

商无一人不举手赞成”。运动迅速从各通商口岸扩展至全国各地，8 月 21 日，天津《大公报》对这一盛况

有记载:“各省各业，无不各自聚会，实行抵制。”［35］

( 五) 改良社会风俗

在晚清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时人有评: “欲救今日之中国，必自改良习俗始，必自增进民德始，欲

自联合人群始。而是数者，皆非以慈善事业诱掖而将助之，则终无以立其基础。”［36］地方自治期间，改良

风俗成为地方公益活动的重要内容。许多民间公益团体借以通过集会演说、宣讲、创办报刊等方式，以

开民智、启民德，以期开化风俗，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如 1906 年 11 月在上海创设的家政改良会，该会

认为: 修改家政，当以振兴女学、振兴工业为急务。女子倘若人人有学识，人人有实业，可以先救自身，而

后可以救其家，一改传统女子地位卑微之旧俗。晚清以来，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据统计，维

新运动结束时，全国各类报刊仅有 60 余份，经过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蓬勃发展，至 1913 年，中国共有报

刊已达 487 份之多。在报刊大量创设发行的同时，社会上逐渐形成阅报、讲报的新习尚，仅《京话日报》

一家报纸在北京城内就设有 2000 多家阅报、讲报处，足见民众阅报的积极性与广泛性。阅报、讲报新习

尚的形成，对提升国民素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为革除地方弊俗，地方绅商发起设立各类公益

团体，诸如戒烟会、不缠足会、济良所、迁善所等，这类公益组织大都致力于社会陋习的改良，对于开化风

俗、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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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ise of Local Public Welfa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ZHOU Qiu-guang，HUANG Zhao-feng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rastic chang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ast，which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arity as a supplement to social gov-

ernance into modern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which are devoted to local rejuvenation and reform． Com-

pared with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modern public welfare absorbed the concept of public welfare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while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and took car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fa-

cing it． It gradually reorganized and transformed，and eventually sprouted and spread in the new period of the

1898 Ｒeform Movement，and presented a different landscape in the public welfare practic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local autono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public welfa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vers the

promotion of new-style educa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schools，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traffic，the creation of fir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and the improve-

ment of social vulnerabilities． Local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helping China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times． Its main manifes-

tations includ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national spirit and

improve social custom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public welfare; local autonomy; moder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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